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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财政性就业资金监管进一步加强














































 

主题为“前行之路：通过技能
实现未来复苏”的2021年世界技
能大会特别会10月25日在上海开
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
纪南、上海市市长龚正、世界技能
组织主席克里斯·汉弗莱斯致辞。

张纪南在视频连线时指出，
技能是联接技术创新与生产实践
最核心最基础的劳动要素，在推
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政府
持续强化技能发展体系建设，深
入开展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对农
村贫困人口实施技能脱贫，促进
数千万劳动者稳定就业增收。我
们倡议：彰显技能价值，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培养塑造更多高素质
技能劳动者；抓机遇迎挑战，推动
技能创新发展，不断提升数字技
能、绿色技能水平；携手并肩前
行，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

技能事业共同发展。
龚正在致辞时指出，上海作

为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举办
城市，各项筹办工作已进入冲刺
阶段，“一赛两会一馆”等重点任

务取得阶段性成果。我们将在国
家人社部指导支持下，继续加强
与世界技能组织的沟通协作，更
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筹办工作，确
保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

的世界技能大赛。我们也将以举
办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持续完
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体系、多层次职业技能
竞赛体系、全方位技能人才激励

保障体系，为推动上海经济高质
量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支撑。

克里斯·汉弗莱斯在视频连线
时指出，再过不到一年，我们将齐
聚上海，参加第46届世界技能大
赛，这标志着全球技能事业经受住
了严峻的考验，得以持续进步和发
展。技能可以助力世界克服新冠疫
情、实现复苏，而重视绿色技术、
包容性、多样性和公平性的技能
发展，也可以更好地为下一代做
好应对挑战的准备。展望未来，我
们要寻找促进职业技能教育、让世
界变得更美好的途径，愿大家在此
次大会中分享更多真知灼见。

国家人社部副部长汤涛、上海
市副市长彭沉雷、世界技能组织首
席执行官大卫·霍伊、欧盟委员会
就业和社会权利委员尼古拉斯·
斯密特、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盖·
莱德通过线上线下的方式参会。

为深入贯彻十一届上海市委十一次全会提出的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工作部署，将“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落深落实，创造人人奋发有为的“乐
业上海”宜业环境，市人社局实施“人人乐业”专项行
动，从今年四季度开始，通过一年的努力，有效帮助登
记失业人员尤其是本市户籍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实现
再就业，切实兜牢民生底线。同时，为落实就业和社会
保障“十四五”规划要求，确保规划任务落实落地，本市
人社系统相关部门对规划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学习。

近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在浦兴路街道召开
就业和社会保障“十四五”规划学习会暨“人人乐业”专
项行动现场推进会，组织观摩社区公共就业服务开展
情况，解读“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上海市就业和社会
保障“十四五”规划和《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公共就业
服务体系的意见》相关政策举措，通报“人人乐业”专项
行动实施方案和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规范
管理情况。市人社局副局长张岚、市就业促进中心主任
周国良参加了会议。

张岚在总结讲话时提出，要提高站位认清形势，增
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把握发展机遇，振奋精神，坚定
信心，努力开创就业工作新局面；要把握重点真抓实干，
围绕“十四五”期间促进就业工作总体目标，重点做好支
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稳定重点群体就业、推进职业技能
提升行动、实施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升级行动、深化就业
培训资金监管、推进“局长走流程”活动等工作。在具体
工作举措上，要在压实工作责任、做好工作谋划、创新
工作方式、加强风险防控、宣传和氛围营造上下更多功
夫，以就业工作新机制推动就业工作新发展。

市就业促进中心相关负责人及各区人社局、就业
促进中心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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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
民生领域投入的监管，多次强调
要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严防
侵吞蚕食民生资金，坚决查处截
留挪用、虚支冒领等行为。社会民
生领域资金涉及面广、敏感度高，
如何管好用好，事关广大人民群众
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到党和政府
的公信力。各项财政性就业
资金是各项就业培训惠民
政策落实落地的“助推器”
和“压舱石”，是决定能否最
大限度发挥稳就业、保就业
政策成效的重要保障。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国务院第四
次廉政工作会议精神，进一
步加强就业资金监督管理，保障
就业资金高效、安全使用，建立
和完善就业资金监管的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有效衔接工作机
制，严厉打击就业资金欺诈违法
犯罪活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工作
要求，近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联合
印发了《关于加强本市财政性就
业资金监管工作的通知》（沪人
社规〔2021〕25号）。

《通知》明确，申请、使用本
市财政性就业资金的单位和个
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提供虚
假材料、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等方法，违规使用、骗取、套取各
类就业资金的，将涉嫌就业资金
违法犯罪。

根据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
处罚处分条例》有关规定，以虚
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
的，将追回违反规定使用、骗取
的有关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被骗取有关资金
10%以上50%以下的罚款或者被
违规使用有关资金10%以上30%

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
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
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
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
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
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按照本市有关司法解释，
诈骗公私财物达到5000元的，即
可获罪入刑。

另外，对于在财政性资金管
理使用领域中存在弄虚作假、虚
报冒领、骗取套取等失信、失范
行为的单位、组织和有关人员，

还将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
实施联合惩戒。

《通知》明确了资金监管各
职能部门的工作职责，包括：市、
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对
经同级经办机构审核或发放资
金的监督管理、业务指导，依法
受理举报等；市、区业务经办机

构负责资金申请的受理、审
核和日常监管、发现问题整
改、涉嫌违法行为案件或线
索的报告等；各级人社部
门、财政部门负责加强对本
级财政性资金的监督管理，
对发现违规行为的处理，对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各级
公安机关负责侦办职责范围
内涉嫌违法犯罪案件或线
索，案件侦查和移送起诉等。

《通知》要求各职能部门要
切实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就
业资金监管工作；畅通举报、投
诉渠道，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共
同维护资金安全的社会氛围；加
强廉政风险防范，严防职务犯
罪；加强跨部门沟通协作，形成
查办涉嫌违法案件的合力。

此次印发的《通知》从制度
层面进一步完善了就业资金风
险防控，主要对本市财政性就业
资金监督管理责任部门的职责
边界、违法行为处理方式、查处
和移送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将对
涉嫌欺诈违法的单位或个人形成
足够震慑和行为倒逼机制，有利
于以“零容忍”态度，严管严治，筑
牢就业资金管理使用的“高压
线”，进一步守好资金安全底线。

““ 通 过 技 能 实 现 未 来 复 苏通 过 技 能 实 现 未 来 复 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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